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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13日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，介绍《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》有关情况。会上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介绍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生态环境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农业农村部等25个部门，研究起草了《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》。日前，《行动计划》已报请国务院印发，并向社会公开发布。
周海兵指出，发展循环经济对于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至关重要。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需遵循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原则，其中“减量化”和“资源化”集中体现了循环经济的理念。固体废物本质上是放错位置的宝贵资源，具有显著的资源属性。例如，冶炼渣富含稀贵金属，尾矿废石、建筑垃圾可替代天然砂石资源，生活垃圾经精细分拣可回收多种再生资源。通过发展循环经济，深入挖掘固体废物的资源价值，可实现变废为宝、化害为利，既能提升综合治理成效，也能增强资源保障能力。
周海兵表示，《行动计划》围绕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、过程管控和资源化利用提出明确要求，旨在推动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，发挥市场力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，以支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取得更大成效。具体举措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
一是加强综合利用。针对工业、建筑、农业等领域产生的冶炼渣、尾矿、建筑垃圾、农作物秸秆等固体废物，在不改变其性状的基础上进行直接利用，提升综合利用能力。重点是强化对其中高价值成分的高效提取与整体利用，不断拓宽综合利用途径。
二是挖掘再生资源。对来自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类废弃产品设备，进行精细化拆解，回收塑料、金属、玻璃等再生资源。深入挖掘各类“城市矿产”潜力，鼓励发展“互联网+二手”模式，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，并有序推进海外优质再生资源的进口利用。
三是推广再生材料。通过制度化、市场化手段，激励引导生产企业提高再生金属、再生塑料、再生纸浆等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。建立健全再生材料标准及认证制度，研究实施再生材料及产品碳足迹认证，推动将再生材料应用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范畴。
四是完善保障措施。综合运用投资、科技、用地、税收等多种支持政策，推动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。统筹现有资金渠道，支持符合条件的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建设。加强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研发，开展重大技术装备攻关。指导地方安排不少于1%的产业用地用于支持资源循环利用设施建设。持续推广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“反向开票”的便利措施。
周海兵还透露，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牵头制定循环经济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，进一步明确重点领域循环经济发展目标任务，部署传统再生资源、稀贵金属、“新三样”（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、光伏组件、风电叶片等新型固体废物）等回收利用重点举措，完善保障体系，以期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强化资源安全保障，支撑绿色低碳转型，推动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。

